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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看社会的变迁
———兼与在杭徽商会馆比较

黄彩霞１，２
（１．中国计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关键词：杭州商会；徽商会馆；公益善举；社会变迁

摘　要：杭州商会通过捐资行善、办校办报、组建商团以及投资市政等方式，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它与在杭

徽商会馆相比，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形成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慈善活动不分畛域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

了时代的变化，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商人自我认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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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会馆、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织的研究，一

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会馆开展慈善

公益活动的研究，学者有所论及，如王日根在其

会馆史研究专著中分析了商人会馆通过慈善公益

活动以实现会馆内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周

秋光系统阐述了明清时期作为民间力量的会馆在

助学、助丧、施医、济贫等方面开展地缘性慈善

活动；范金民则以徽州商帮为视角，详细考察了

他们在江南 设 立 的 慈 善 设 施。① 至 于 商 会 从 事 慈

善公益事业 的 研 究，许 冠 亭 较 全 面 地 梳 理 了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市商会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

的情况，同时还考察了商会的互益型性质及其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行动，探究商

会在公益慈善事业中作用的途径。②

综而言之，目前的研究大多单一的考察会馆

或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以会馆、商会的公益善

举为中心进行比较的研究尚未出现。会馆与商会

同为商人组织，都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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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差异及其反映的历史变化需要进一步探讨。

为此，本文以杭州商会为中心考察其慈善公益活

动，继而与在杭徽商会馆的慈善公益活动进行比

较，分析杭州商会公益善举的特点，并探究这些

特点所折射出的社会变迁。

一、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

１９０６年，杭州商务总会成立。民国建立后，

易名为 杭 州 总 商 会。１９３０年，更 名 为 杭 州 市 商

会。杭州 商 会 成 立 以 后 虽 以 “保 商 振 商”为 宗

旨，但并没有放弃商人组织济世利民的传统，组

织各同业公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动。

１．捐资行善，惠泽众生
自清代至１９２８年，杭 州 的 民 间 善 举 联 合 体

主要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在光绪年间就

已统一经费收支，经费主要来源于官府拨款、商

业组织捐助、田租屋租、存款利息等。杭州商会

秉承慈善传统，依靠同业公会，向杭州城内的善

举联合体进行常规性的捐助。遍阅杭州善堂收支

总录，频见盐业捐、米捐、木捐、杭箔捐、绍箔

捐、绸捐、当 捐 的 记 载。１９２８年 后，杭 城 的 三

善堂被政府改造成为浙江省救济院，商会的常规

性捐款告一段落。［１］案 卷 号２４０－２５２

表１　民国年间杭州商会捐助善堂一览表　　单位：元

年份 善堂总收入 商会捐
助数目

商会捐助
所占比例

民国３年 ７９　１０４　 １２　２３２　 １５．４６％

民国４年 ８４　１０７　 ９　７２３　 １１．５６％

民国５年 ６３　８１５　 １０　７１２　 １６．７９％

民国６年 ７０　２６２　 １１　５０５　 １６．３７％

民国７年 ７６　３６８　 １１　５９０　 １５．１８％

民国８年９－１２月 ２６　６２４　 ３　８７４　 １４．５５％

民国９年 ９８　３１１　 １５　８００　 １６．０７％

民国１０年 １２２　６２７　 １６　７２４　 １３．６４％

民国１１年 １２９　９２０　 １４　６８７　 １１．３０％

民国１２年 ６７　６１９　 １６　３１０　 ２４．１２％

民国１３年 ９６　８５４　 １５　０３６　 １５．５２％

民国１４年 １０２　１７４　 １５　２３０　 １４．９１％

民国１５年 ９８　７２３　 １３　７４４　 １３．９２％

民国１６年 ９４　１３１　 １５　００６　 １５．９４％

民国１７年１－１０月 ３７　０４７　 １６　８４２　 ４５．４６％

　　注：据杭州市档案馆藏 《善 堂 历 年 收 支 总 目 录》 （全 宗 号

５０案卷号２４０－２５２）编制

除组织同业公会进行常规性捐款外，遇到重

大灾情或重大事件，商会负责人常以自己的号召

力来主持救济事业，争取更多的民间捐助，杭州

商会会长王竹斋在商会任职期间就担任过浙江赈

务委员 会 常 务 委 员。１９４５年，杭 州 市 政 府 成 立

冬令救济委员会，其中就邀请金融界、工商界人

士参与其中。［２］１７０

２．办校办报，广开民智
商会兴办的教育事业，主要分为两类：一为

同业子弟的教育，一类是有关的职业教育。１９１７
杭城内有盐务、木业、丝绸、机业等商会下属的

同业 组 织 附 属 学 堂１０所；１９３７年 有 １１所；

１９４８年增至３５所。同业公会兴办同业学校，便

利了 同 业 子 弟 就 学。［３］２３２－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２，２５７－２６２据 史 料

记载，商会的负责人往往也成为此类学校的校长

或董事长，如金润泉和程心锦就分别担任育慈小

学和绸业观成小学的董事长。［３］２５７－２６２

为提高会 员 的 经 营 管 理 水 平 以 及 雇 员 的 素

质，商会也重视兴办职业学校，以培养人才，服

务商业的发展。杭州市总商会在１９１２年 曾 创 办

簿记学 校。１９３５年 创 办 商 业 补 习 学 校，学 期 一

年，招收商店店员，开设普通课和专修课，结业

学员达５００多 人。［４］１７１９４６年５月 至７月 开 办 补

习夜校，金润泉等１１人为校 董，开 设 英 文、簿

记两个班。［４］２０

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提供经济发展的各

种信息，１９２１年，在金润泉和王竹斋的倡导下，
商会专 拨 经 费，创 办 了 发 展 商 业、联 络 商 情 的

《浙江 商 报》。［４］１２抗 战 胜 利 后，该 报 兼 为 商 会 的

机关报，代表商会发表公告、通知等，杭城商户

和各 业 组 织 都 订 阅 此 报。［４］２０商 业 报 纸 传 播 了 商

业知识，增强了广大商民的学识和能力，开启了

民智，有利于商业的进步和发展。

３．组建商团，保商利民
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商界组建商团自卫。杭

州商会在１９０８年就组建了商团，应对辛 亥 革 命

前夕飘摇的政局。商团经费由商人负担，武器向

军械局领取，护卫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湖

墅五区。辛亥革命后，商团解散。

１９４７年，因 政 局 动 荡，商 会 推 定 金 润 泉、
周仰松向当局汇报，请求再次组织商团以保护商

人财产，省、市当局鉴于市内警力薄弱，批准组

建杭州 市 义 勇 警 察 总 队，协 助 军 警 维 持 地 方 治

安。同年九月，杭州市义勇警察总队成立，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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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由市警察局长兼任，副总队长由市商会推选担

任，工厂、商店的老板或经理是义勇队的主要成

员，义勇警察队所需开办费及经常费，从商会会

员会费中抽取三成筹措。
义勇警 察 队 成 立 以 后，搞 过 冬 防，１９４８年

开始通宵值班巡逻。期间，义勇警察队和国民党

溃军发生过几次冲突，维护了地方秩序。［４］２１

４．投资市政，便利生活

１９２７年杭州正式建市，市政建设百废待举，
商会积极参与杭州自来水厂的筹备和消防队的建

立。１９２８年杭州 市 政 府 成 立 了 自 来 水 筹 备 委 员

会，为设计 和 建 设 自 来 水 厂 筹 募 自 来 水 建 设 公

债，政府聘请商会负责人王竹斋、金润泉为筹备

委员，１９３０年 王 竹 斋 继 任 筹 备 委 员 会 主 席。他

上任后解决了自来水厂建设经费的困难。此前，
政府批准发行的自来水公债２５０万元几无人认购

者，他将自来水厂建设由一次性投资改为分期建

设，把首期 建 设 经 费 压 缩 在１５０万 元 以 内，同

时，运用商会的影响，在公债募集６１万 元 的 基

础上，向各业再募集１２万元，并以公债票面６０
万元及自来水筹委会的全部财产向杭州市的各银

行、钱庄抵押贷款４６．７万元，终于使建 设 资 金

有了着落。［５］３９２－３９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杭州自来

水厂在１９３１年正式供水。
杭州民居多为木结构，火灾易发多发。太平

天国运 动 期 间，杭 州 就 成 立 了 民 间 的 消 防 组 织

———义龙会。辛亥革命后，省警察厅建立了消防

队。然而，当时官民救火人员为了事后 向 火 主、
灾户募收捐款，相互争功，在火场殴斗时起，影

响极坏。

１９２７年由 市 商 会 出 面 调 停，接 管 民 间 的 救

火公所，成立省会救火联合会，统一管理民办救

火机构。１９２８年 官 巷 口 大 火，焚 毁 房 屋３００多

间，殃及商店１００多家，商会会长王竹斋有鉴于

统一组织、清理队伍的必要，进行改组，成立杭

州市各 界 救 火 联 合 会，由 市 商 会 统 一 领 导。至

１９３４年，下 设４３个 消 防 集，拥 有 洋 龙２３辆，
抬龙３１辆，消 防 汽 车１辆。杭 州 的 消 防 事 业，
至此初具规模。［５］５１９

二、杭州商会善举与公益的特点

商会与 会 馆 同 为 商 人 组 织，多 从 事 公 益 事

业，善举可称，但若将两者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不少区 别。与 在 杭 徽 商 会 馆 的 慈 善 公 益 事 业 相

比，杭州 商 会 的 慈 善 公 益 事 业 呈 现 出 鲜 明 的

特点。

１．杭州商会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
杭州商会是杭州地区的商人不分行业和籍贯

建立的商人组织，在杭徽商会馆则是基于地缘关

系结成的商人组织。从两者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来

看，区别非常明显。从名称和组织结构 上 分 析，
杭州商 会 与 慈 善 机 构 的 关 系 日 渐 疏 远，直 至 剥

离，而在 杭 徽 商 会 馆 与 慈 善 机 构 的 关 系 非 常

紧密。
从名称上看，杭州塘栖镇的新安会馆曾以慈

善机构的堂号命名，也称新安怀仁堂，并称 “凡
诸 城 镇 无 不 有 会 馆 设 焉，实 乃 恭 桑 与 梓 之

义”。［６］同 治 六 年 分 募 簿 启 从 组 织 机 构 的 组 成 来 看，
杭州惟善堂是杭州市新安会馆的一部分，会馆附

属的慈善机构独立运作，只提供慈善服务，不提

供商业服务，惟善堂堂规，明确规定不准各行商

人为图 水 路 近 便 在 惟 善 堂 内 借 堆 物 件、客 货 暂

住。［７］会馆附属的慈善机构常常借助商人 组 织 筹

措资金，通 过 行 业 固 定 性 捐 助 争 取 充 足 活 动 经

费。徽商木业公 所 规 定： “山 客 捐 助 旅 榇 厝 所，
向章树价每百洋一钱五分，由各木行抽除交进惟

善堂”。［８］塘栖怀仁堂在同治年间重建后，其经费

来自茶捐，出洋茶箱每箱总抽十二文；［６］缘 起 惟善

堂在同治四年重建后，经费主要来源为行业固定

性捐助和个人愿捐。行业固定性捐助主要是强制

性的堆金，绍所盐业堆金每引２文，屯溪、婺源

茶业堆金每箱６文，江干木业堆金等。［９］

在与慈善机构的关系上，杭州商会与在杭徽

商会馆大不一样，它抛开了与慈善机构的紧密关

系，不以类似 “善堂”的名号来掩盖自己的商业

目的。从组织构架上看杭州商会也不再附设任何

直属的 慈 善 机 构，其 组 织 构 架 主 要 分 为 两 种 体

系，一是与下辖县镇商务会所和商务分所之间金

字塔式 的 联 系；二 是 与 商 会 从 属 团 体 之 间 的 联

系，这些从属团体是由市商会发起创办，或由商

会成员兼任领导，或由商会资助经费的团体。
杭州商会与慈善机构的关系较为疏远，日渐

剥离。在１９２７年以前杭州商会通过组织 同 业 公

会对民 间 善 堂 进 行 常 规 性 捐 助 以 济 世 利 民，然

而，１９２７年以 后 随 着 政 局 的 稳 定，国 家 社 会 控

制力的增强，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使慈

善事业发展进入制度化、专业化时代。此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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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商会停止了与杭城慈善机构的常规联系，其慈

善活动仅表现为参与非常规的赈灾捐款。

２．杭州商会慈善活动不分畛域
从慈善的受益对象来看，杭州商会与在杭徽

商会馆的慈善活动也有明显差别。杭州商会从事

的慈善活动渐渐突破地缘的局限，泽惠更广大的

人群。而在杭徽商会馆的慈善活动畛域分明，本

着 “以众帮众”的精神，徽商会馆从事的慈善事

业经费主要来源于徽邑仕商的捐助，服务的对象

自然也是流寓在外的徽邑同乡。杭州惟善堂设外

厝就近海月桥水口，专停旅榇，屋仅数楹；内厝

停放在杭病故同乡。因慈善设施规模有限，为更

好地服务于徽邑人，杭州惟善堂明确规定不允许

外籍人士厝棺，占用义冢。在其规程中明确规定

杭州当地居民不能在善堂内存放棺木，本地及他

郡棺木概不准入新安厝所，倘蒙混进堂，即责成

原经手领 出。［７］堂 规 塘 栖 怀 仁 堂 堂 规 也 明 确 规 定，
在塘栖去世的徽州人，棺木须有保人担保且持票

入堂，如有 “外籍冒寄者，惟保人自问议罚，其

柩即须押出，以免溷乱”。那些不幸路故的徽州

人，会馆司事要查明来历，“果实同乡病故，准

其入栈间成殓……若非本籍以及横故者，不准入

堂”。［６］公 议 堂 规 为了 禁 止 当 地 土 著 以 厝 所 名 目 强 将

本地棺 木 停 放，杭 州 惟 善 堂 不 得 不 藉 助 行 政 力

量，吁 请 政 府 禁 止 当 地 人 暂 厝 棺 木 于 善

堂。［７］前 刊 征 信 录 序 同时，惟善堂为了保证慈善设施使

用的特定性，制定完备的规章制度，惩罚徇情容

隐的管堂司事。［７］堂 规

在杭徽商会馆通过下属的慈善设施为同乡服

务，其受益对象面窄；杭州商会已无下属慈善机

构，主要通过间接捐助慈善组织服务当地百姓。
民国时期，杭州商会捐助的杭城三善堂，功能涉

及钱江救生、保甲、城防、教育等，其服务对象

没有明确的地域之分，以普济院为例，规定收养

对象是鳏寡孤独贫病者，收养的范围广泛，无论

本籍外籍，只要孤贫，均一并收容。［１］

３．杭州商会渐由慈善转向公益
徽商会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慈善事业，因

为新安地狭人众，商贾于外者什之七八，很多人

童年外出谋生，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 岁 萎 折，
殓无资，殡无所，或无以葬，为了解决 “死有所

寄”、“安妥幽魂”的问题，“徽商会馆向设义渡、
义棺、义冢”。［１０］卷３５杭 州 惟 善 堂 的 主 要 功 能 就 是

“存权厝，助还柩，设义冢”；塘栖的新安怀仁堂

也下设厝所、义冢等，据新安会馆司事监生等禀

称：“伊等均籍隶安徽，在塘栖店铺生理，因新

安客商在外故殁不及回里，难免风霜雨雪之患。
是以邀集同人在本县十六东五庄公置地二亩正，
建立怀仁堂会馆为旅榇公所，客故寄柩，以候舁

回故土。设有无力归葬，埋于 义 冢，立 石 标 记，
以图久远”。［６］特用总捕分府署德清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十二次汪为给示严禁事

与徽商会馆相比，杭州商会更热衷于公益事

业，因其与慈善机构日渐疏远并剥离，其注意力

更多地转向地方公益事业。如杭州商会领导的消

防救 火 会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维 护 商 民 的 财 物 安

全，［１１］５１５－５１６在 抗 战 时 期，救 火 会 除 注 意 市 区 火

警外，还在市商会领导下，组织消防队员成立空

袭消防防护团，佩戴臂章，按时巡逻，应对敌机

投弹后可能发生的火灾和抢劫案件，救护受伤的

居民。杭州沦陷后，各级救火组织，插上消防队

旗，队员穿上消防号衣，保护人民到各区救火会

避难。［１１］５１９杭州商会负责人也因为其在地方建设

和保全商界权益方面的贡献而被人们铭记，如杭

州商会会长王竹斋兼任过杭州电话局经理、浙江

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自来水筹备委员会主

席、武林育婴堂堂董、树范中学校董等职。１９３４
年，王竹斋病逝，为志纪念，经政府批准，自上

华光巷 口 迤 展 至 清 波 门 一 带 新 筑 马 路，命 名 为

“竹斋街”。［１１］２８７

三、杭州商会公益善举的时代变化

以在杭徽商会馆、杭州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

织，其从事的公益善举有助于商人形象的改善和

社会的稳定，通过对这两种商人组织慈善公益活

动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

动呈现了新的时代特点，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１．国家商业政策由抑商转向重商
杭州商会不同于在杭徽商会馆，其与慈善机

构的关系较为疏远，甚至日渐剥离。为什么杭州

商会抛弃 “联乡谊、办善举、祀神灵”的 旗 号，
不再兴办慈善设施呢？这正反映了时代变化。此

前在抑商政策下，商人组织是受到政府严格限制

的。商人要成立会馆，必须符合政府维 持 治 安，
推行教化的目的。所以商人会馆必须打出 “联乡

谊、办善举、祀神灵”的旗号，并且确有 “办善

举”的行动，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可，否则就要被

取缔。而 到 了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１９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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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商会章程》颁 布，明 确 商 会 的 功 能 是 “保

商振商”，杭州商会依法而生，功能和地位依法

而定。商会不需要藉助 “办善举”来争取自己存

在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清政府还给予商会较高

的地位，在农工商部颁布的 《商务总、分会与地

方官衙门 行 文 章 程》中 明 确 规 定 地 方 官 对 商 会

“无直接管理之 权”，只 有 “提 倡 保 护 之 责”，并

且规定商务总会与司、道及以下各级衙门的公文

往来均用平级衙门 之 间 的 “移”，仅 对 督 抚 大 吏

的公文用下级对上级的 “呈”。［１２］３６－３７商会不再需

要地方政府的核准和保护，旗帜鲜明地以 “保商

振商”为目 的，担 负 着 对 外 角 逐 商 战，挽 回 利

权，对内保商振商，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历史使

命。这正说明杭州商会的宗旨与功能日渐回归本

真，这正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由抑商转向重商的

变化。
那么，清政府何以能抛弃传统的抑商、困商

政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数十年来有识之

士的呼吁，形成了 “商战”救亡的舆论氛围，推

动了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

商品和大炮猛烈地轰击着中国，以郑观应为代表

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抵御外侮须借通商致富

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自强，必先

致富；欲 致 富，必 首 在 振 工 商。”［１３］８３甲 午 战 败

后，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认为，战争失败是因为

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积贫积弱无力与列强抗争。
各级官员在奏陈自强之计时，也纷纷呼吁发展工

商业。义 和 团 运 动 后，帝 国 主 义 调 整 了 侵 略 策

略，由政治侵略转为经济侵略，时人将列强商品

倾销、资本输出以及侵占路权和矿权的 “灭国新

法”称之为 “经济的帝国主义”。因此，只有通

过发展 民 族 经 济 才 能 达 到 民 族 救 亡 的 目 的。以

“商战”致富强、抗外侮，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

展重要的指导思想。有识之士 “商战”救亡的舆

论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同，从洋务运动中 “官督商

办”企业的出现到甲午战后私人兴厂的勃兴推动

了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促使清政府商业政策调整的另一

个重要 的 原 因，是 为 了 解 决 日 益 严 重 的 财 政 危

机。甲午战争中的大量军费开支及战后的巨额赔

款，使清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方

今国用 匮 绌，既 异 寻 常……罗 掘 已 空，供 应 何

恃？”［１４］３７２８为摆脱 财 政 危 机，清 政 府 寄 希 望 于 发

展工商实业，开辟新财源，“自来求治之道，必

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

自强而弭 隐 患”。［１４］３６３１庚 子 之 役 后，清 廷 财 政 濒

临总崩溃的边缘，国库一空如洗，盐税和常关税

已成为赔款的担保，要解决财政问题只能唯商是

赖，将商 业 视 为 立 国 之 本 已 成 为 统 治 集 团 的

共识。

２．商人的自我认识由自卑转向自重
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服务于全社会，这种变

化反映 了 商 人 社 会 责 任 感 的 增 强。近 代 商 人 认

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今

世强在商业……国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①，
“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

也”。［１５］这种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折 射 出 商 人 自 我

认知从过去的自卑走向当时的自重。
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下，他 们 十 分 自 卑，

很多商人在致富后力劝儿孙业儒，甚至说出 “毋
效贾 竖 子 为 也”的 话 来。［１６］卷６７汪 公 暨 安 人 郑 氏 合 葬 墓 碑 尽

管腰缠万贯，仍然底气不足。然而到了近代，社

会处于 “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的剧烈变迁中，亲

历 “农本”与 “商末”的急剧变动，特别是政府

对商会的依重，商人们彻底颠覆了原来的自我认

识，一扫既有的自惭形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

位及作用进行了全新的评估， “我们经商的人，
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

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的很了……天下最活泼的

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 总 机 关，
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了”。他们自豪

地称当今之世，“论人数以商界是为至众，论势

力以商界为最优”。［１７］经 商 要 言

商人由自卑走向自重，其心理转变的直接动

力是什 么？ 这 主 要 是 由 于２０世 纪 初 清 政 府 的

“重商”政策，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由

此改 变 了 商 人 的 自 我 认 知。从 组 织 机 构 上 看，

１９０３年８月 清 政 府 设 立 了 商 部———联 络 官 商，
制定政策，领导发展国家工商业，指导商人和商

会活动。商部的设立保障了商人的利益，发展了

地方的 实 业，改 变 了 人 们 对 商 人 阶 层 的 传 统 认

识，正如１９１２年出版的 《东方杂志》所云：“吾
国人之贱视农工商也久矣，阶级之制深入人心。
自商部开办以来，力惩旧习，积极进行……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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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

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从法律上看，
制定了保护商人和商业的商律。用法律规定了商

人的身份和权利，保障了公司的合法地位，为商

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从具体政策上

看，实施奖商恤商的政策，颁布了旨在鼓励商人

和其他社会人士投资工商业的各类章程，并将投

资金额与爵赏挂勾，使商人从四民之末的卑贱荣

升为 “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杯”的新宠，奖

励工商业的措施，直接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商，一扫数千

年贱商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１８］

清政府推行的系列重商政策和措施，赋予了

商人前所未有的各种权利，改变了人们对商人职

业的认 识，经 商 成 为 富 强 救 国 之 道，地 不 分 南

北，官不分级别，纷纷投资于商业，加上科举制

的废除，广大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也跻身于商

业，官绅商合流，绅商阶层形成，至此商业成为

社会热门的行业。绅商阶层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

较高，名利皆有，经济实力又强大，他们完全抛

弃了商 人 曾 有 的 自 卑 感，积 极 参 与 各 项 社 会 事

务，一跃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政策的

转变，社会地位的提高，自身实力的增强，商人

终于扬眉吐气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大大

强化，表现在商会上就是慈善活动突破了会馆那

种狭隘的地缘界限，并且更加注重公益事业，将

服务对象扩大到全社会的人群。
“窥一斑而见全豹”，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

动特点，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和商人自我认知的

变迁。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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